附件1

关于《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规范全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流程管理，推动建筑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结合我市实际起草本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

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的部署要求，对《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进行修改，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也要进行同步修改。

二、制定的可行性

我市不断加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工作，监管体系与职责分工明确，在方案备案、企业监管、再生产品推广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以此为契机对相关配套文件进行完善，便于加强项目和企业管理。目前，全市也形成一批规范化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也需要从管理层面对行业发展进行规范，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

三、法律依据

（一）上位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3.《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条例》。

（二）其他政策依据

1.国家、省关于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循环经济、环境保护等相关政策文件及行业标准规范。

2.我市原有《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实施细则》（青建规字〔2018〕2 号）、《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青建规字〔2018〕3号）和《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编制与备案管理规定》（青建规字〔2018〕4号）等文件。

四、主要内容

本规定共五章二十三条，分为总则、资源化利用方案备案、企业生产经营备案、再生产品推广应用、附则五部分。

一是在总则部分主要明确了部门职责等内容。

二是在资源化利用方案备案部分主要明确了备案主体、条件等内容。

三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备案部分主要明确了备案条件、企业公示、日常管理等内容。

四是在再生产品推广应用部分主要明确了项目类型、使用要求、支持政策等内容

五是在附则部分主要明确了施行日期等内容。

特此说明。

